附件

珠海市公开遴选创业担保贷款

业务经办银行评审方案

为推进珠海市创业担保贷款工作，加大对创业者融资支持力度，促进创业带动就业，根据《关于印发珠海市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和贴息资金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的通知》（珠人社规〔2024〕1号）规定，现遴选我市创业担保贷款业务经办银行。
一、遴选银行资格要求
（一）申请人应为在珠海市依法注册的商业银行法人或分支机构；

（二）经营稳健，内部管理机制健全，具有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，能提供面向个人和小微企业的经营类信贷产品；

（三）申请人自愿遵守国家和省市创业担保贷款规定，向符合条件的借款人提供创业担保贷款，做好贷款、贴息及基金存放等各项业务管理，并接受相关部门监督检查。

二、申报材料要求
（一）申报材料包括：申请函（格式可参照附件）、评审要素一览表、证明评审要素一览表各项内容的证明材料及必要依据。

（二）申请人必须保证申请材料所提供的全部数据信息真实可靠。

（三）申请人应准备一份申请材料正本、八份申请材料副本。每份申请材料须在封面上清楚地标明“正本”或“副本”字样，正、副本必须保持一致，申请材料的正、副本均需打印装订。由申请机构负责人或授权人签字并加盖申请机构公章。
三、评审要素说明（请据此准备相关材料）
（一）申请函（格式可参照附件）
（二）资格材料

营业执照（副本复印件，加盖公章）、金融许可证。
（三）商业银行机构简介
包括但不限于组织架构、服务团队情况、营业网点数量及覆盖情况、风控措施及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、业务优势等。

（四）支持小微企业贷款情况

具体包括：截至2024年12月31日普惠口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（普惠口径小微企业贷款包括国标口径小微企业贷款、个体工商户经营性贷款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），上年度普惠口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及增速的同比增长情况。

（五）支持个人经营贷款情况

上年度珠海地区支持个人经营贷款情况，具体包括：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个人经营贷款余额。

（六）创业担保贷款实施方案

针对珠海地区创业担保贷款实施的工作方案（加盖公章），包括但不限于风险容忍政策、免责考核政策、风险定价政策等；所设立的服务团队人数及资质；审贷流程及贷后管理工作（特别是逾期贷款的追偿工作）、信息系统建设；针对创业担保贷款专门设计开发的贷款产品，且对应说明设计的理念和推广措施；总行在战略、方向以及进行有别于一般商业性贷款的绩效考核方面的支持等。  

四、评审程序

（一）申请受理。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将纸质申报材料提交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。

（二）专家评审。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相关单位组织遴选小组进行评审。遴选小组负责对申请材料进行公平、公正评审，确定入选名单。

（三）本项目采取综合评分法，总分100分。按照各申请人综合得分排名从高到低的顺序，取得分前6位的申请人确定为经办银行，得分相同者一并入选。

五、评审结果通知和应用
（一）公示。入选的经办银行名单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官网公示3个工作日。

（二）公布。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，确定的经办银行名单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官网进行公布。

（三）经办银行应配合人社部门完成合作协议签订、担保基金开户、人员培训、信息系统调整等工作，对外提供创业担保贷款服务。

（四）原则上经办银行提供创业担保贷款业务合作期最长五年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李庆森、李颖，联系电话：2128237、2128681。

联系地址：珠海市香洲区康宁路66号901。

附件：申请函

附件
申请函

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根据《关于遴选珠海市创业担保贷款业务经办银行的通告》，现申请成为珠海市创业担保贷款业务经办银行，我行同意按照评审文件要求参加评审，并向贵局进一步提供与本评审有关的材料。我行承诺如下：

一、在本次评审中所使用的数据均真实，并对由于数据不实造成的一切后果负责。

二、若在本次评审中获通过，将严格按照《关于印发珠海市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和贴息资金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的通知》（珠人社规〔2024〕1号）要求开展业务。

三、按时报告创业担保贷款发放使用情况，并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申请人名称（公章）：

申请人负责人（或授权人签名）：

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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